
行政处罚流程图（简易程序）

案件来源

(监督检查或调解投诉时发现、接受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

调查取证

出示执法人员身份证件,当场调查违法事实,收集必要的证据

告知

违法事实成立.在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据,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陈述、申辩

听取陈述申辩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办案人员记入笔录

当场处罚

填写预定格式、编有案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履行行政外罚决定在规定

期限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或100元以下、

事后难以执行的以及特殊情况下当场收缴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归档保存

办案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将案件材料交至所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归档保存

注：(适用情形)违法事实证据确凿并且执法有法定依据，对自然人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流程图(一般程序)
案件来源

上级交办 有关部门移送 举报、投诉 监督检查发现 案件追踪

现场检查笔录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调查取证

2名义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进行调查，依法收集整理相关证据

调查终结报告

案件含仪

由办案科室非办案人员组织含仪

承办机构拟定处罚意见并填写案件初审意见表

法制机构核审

重大负责案件由机关

负责人组织案件会审

委员集体讨论决定

受 理 申 请 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 申 请 受 理

处罚决定报主管领导签批

复议
诉讼

执行告催通知书

法 院 强制执行
执 行

结 案

处罚告知书

处罚决定书

行政赔偿

送达 变

更

撤

销

维

持



行政执法人员对相对人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品及有关材料和

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质量事故的产品及有关资料

制作《查封(扣押)物品审批表》,报主管领导审批

不符合采取强制措施
符合采取强制措施条件的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出示执法证，通知当事人到场(至少2名执法人员)

当事人到场的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

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当场做现场笔录、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但是延长期不得超过30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解除查封、扣押

退还财物

行政强制流程图(查封、扣押)



受理举报或

日常监督检查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出示

行政执法证件

对当事人进行检查或进行调查

取证、收集证据材料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制作现场检

查笔录、调查笔录并由当事人

签字

存在隐患的，下达《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

按期复查整改情况

整改合格

归档

有违法行为的进入行政

处罚程序

未整改或整改不

合格的

无隐患

行政检查程序

备注：适用于所有行政检查事项




